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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
 《教育資料集刊》徵稿辦法

中華民國 95年 8月 18日編輯委員會訂定
中華民國 96年 6月 08日編輯委員會修訂
中華民國 97年 8月 13日編輯委員會修訂

中華民國 98年 4月 15日編輯委員會議通過修訂第 6點
中華民國 100年 1月 10曰編輯委員會通過修訂第 5點

一、 本院《教育資料集刊》自九十五年度起針對歐、美、亞、澳洲等國各級教
育發展趨勢及其重要教育政策興革等深入探討，期透過系統地搜集與匯整

國外教育發展及教育政策等重要資訊，提升對各國教育與發展之比較研

究，俾促進國內教育之國際化發展。

二、本刊為季刊，每年出版四輯，於三、六、九、十二月出刊。

三、本刊全年收稿，隨到隨審，來稿將於收件後兩個月內回復審查結果。

四、本刊第 53輯至 56輯各輯主題規劃如下，歡迎踴躍投稿。
（一） 第 53-56輯主題如下

輯
數 截稿日期 出刊日期 出版主題 說明

第
53
輯

101年
1月 10日

101年 3月
「2012各國初等教育
（含幼兒教育）」

一、 闡述各國各級教育
「教育理論與教育思

潮」、「教育政策與教

育行政」、「課程與教

學」等發展趨勢研

究、探討實務現況或

優、缺點分析、特色

說明，以及對我國各

級教育之啟示與可供

參考借鏡之處，各主

題可涵蓋師資培育相

關內容。

二、 自民國 98年度起，「各
國教育變革與發展」融

入各級教育論述。

第
54
輯

101年
4月 10日

101年 6月 「2012各國中等教育」 

第
55
輯

101年
7月 10日

101年 9月 「2012各國技職教育」 

第
56
輯

101年
10月 10日

101年 12月「2012各國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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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就亞洲（臺灣、中國大陸、新加坡、韓國、日本、印度等）、美洲
（美國、加拿大）、歐洲（英國、法國、德國、波蘭、俄羅斯、西

班牙、挪威、荷蘭、瑞典、丹麥、芬蘭等）、澳洲（澳大利亞、紐

西蘭）等國家初等、中等、技職、高等教育之「教育理論與教育思

潮」、「教育政策與教育行政」、「課程與教學」、「師資培育」等進行

論述或比較研究。

（三）  有關「編輯計畫」、「作者基本資料表」等資料，請逕至國家教育研
究院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教育資料集刊》線上投稿網站下載，

網址為 http://www.naer.edu.tw
五、撰稿原則

（一）  來稿請用電腦橫打（請用 Word文字、新細明體 12號字、單行間距
存檔），並必須符合國科會人文與社會處「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資料庫（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TSSCI）之學術規
範，文長以 13,000字為原則，不超過 20,000字（含中英文摘要、
注釋、參考文獻、附錄、圖表等）；稿紙大小以 A4紙張為准。

（二）  來稿文字請附件中英文摘要（含關鍵字 3-5組）；中文摘要請勿超過
350字，英文摘要請勿超過 200字；行文請言簡意賅。

（三）  來稿所附之 Word電子檔的檔案名，請務必依來稿的西元年月日、
第一作者姓名、篇名全名等順序書寫。如投稿者王秀英於 2005年
2月 9日寄來一篇「臺灣教育研究資料數位化和運用之分析」，則檔
名應如下：「20050209王秀英臺灣教育研究資料數位化和運用之分
析」。

（四）  來稿之編排順序為中文摘要、英文摘要、正文、附錄、附註與參考
文獻（請用 APA格式）；APA格式請參考本刊「撰稿格式說明」，
並請在中文參考文獻中加註英文譯名（詳見撰稿格式）。若不符合此

項規定者，本刊得退稿或請作者修改後再行送審。

（五）  若有致謝詞，請於通知稿件接受刊登後再加上，並至於正文後，長
度請勿超過 60字。

（六）  為審查客觀故，正文及中英文摘要中請勿出現任何可辨識個人資料
者。

六、 來稿如有一稿兩投（含投送其他刊物正審查中，或研討會發表論文後編輯
成專書者）、抄襲、違反學術倫理、侵犯他人著作權和涉及言論責任之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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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除由作者自負相關的法律責任外，兩年內本刊不再接受該作者投稿。

七、 本刊於出刊前一個月寄發收搞證明或退稿通知，如投稿後一個月未收到
任何通知，請來電或來函查詢。本院地址為臺北市大安區（106）和平東
路一段 179號 8樓，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傳真：（02）
23582497，電話：（02）33225558轉 112或 115；本刊聯絡電子信箱為：
kitty@mail.naer.edu.tw

八、 本刊採匿名審查制度，由本刊總編輯或編輯委員聘請相關學者專家二人審
查之；凡經審查委員要求修改之文稿，應於作者修改後再由編輯委員會決

定是否刊登。

九、 來稿若經採用，發給「正式接受刊登證明」；惟因本刊編輯需要，保有文字
刪修權。

十、 來稿一經刊登，本刊將敬贈作者當期集刊二冊，並依每 1,000字新臺幣 750
元支付稿費，最高新臺幣 8,500元整；著作財產權歸屬本刊所有，凡經本刊
錄用刊載之稿件，本院可全文刊載於本院刊物、網頁或相關出版品。爾後

作者另行出版或轉登其他書刊，依本院著作授權利用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十一、本辦法經本刊編輯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